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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審計】 
 

《政府會計》 
試題評析 
本（95）年高考「政府會計」計考申論題二大題，測驗題一大題（包括25小題），合共三大題。第一大題及第

二大題雖均考普通基金題型，但卻須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作答，恐對大部分考生來說有望洋興嘆的感

覺。蓋上述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與題目有關部分）甫於94年11月1日發布，但仍尚未施行，且該公報僅有

理論的敘述，對於實際發生交易事項時，該用那些會計科目及如何帳務處理，目前行政院主計處尚在研擬中，

並未定案，故本二大題的出題委員答案，其依據為何？恐亦有一番爭論，尚祈考選部對本次高考政府會計的考

生能有適當分數的處理。另第三大題為25小題的測驗題，其中5題考最新的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觀念，其餘

一半考政府會計基本觀念，另一半則為較具陷阱或需深思熟慮的題目，可謂難易適中。 

綜上，因申論題究應如何評分，未敢揣測外，其餘測驗題50分部分，一般考生約可拿26~36分，認真及觀念強

的考生應可拿36~46分，若有熟讀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的考生更可拿46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市普通基金(採曆年制)民國94年之各項收款情形如下： 

項目 

(一)財產稅－在每年12月開徵，次年4月30日屆期： 

1.民國93年開徵，並在94年4月收到$2,400,000。 

2.民國94年開徵，並在95年5月收到$2,550,000。 

3.民國92年開徵，並在94年1月收到$24,000。 

4.民國93年開徵，並在95年1月收到$411,000。 

5.民國94年收到95年5月才開徵之稅款$66,000。 

6.民國93年開徵，並預計到95年5月才能收取之稅款有$36,000。 

(二)長期公債：95年12月28日發行利率10%，10年期的長期公債，收到$1,620,000（含溢價

$120,000） 

(三)所得稅： 

1.在94年收到93年所得稅申報表，並在94年收到稅款$450,000。 

2.在94年收到94年所得稅申報表，並在當年度收到稅款$54,000。 

3.在94年收到94年所得稅申報表，但直到95年6月才能收到稅款$12,000。 

(四)資本計畫基金在94年間，將計畫完成後之剩餘款轉入普通基金$9,000。 

(五)營業稅： 

1.收到94年營業稅申報表，並在94年間收到稅款$126,000。 

2.93年收到的營業稅申報表，並在94年6月收到稅款$22,200。 

3.收到94年營業稅申報表，並在95年第一週收到稅款$18,600。 

(六)94年11月1日簽發應付票據一張，借得$15,000。該票據之利率為10%，95年3月1日到期。 

(七)94年間收到下列款項： 

1.特別收入基金預付95年接受普通基金提供監驗工作服務款$750,000。 

2.上級政府提供之94年災害補助款發放予災民$516,000。 

(八)在94年償還一筆作業基金在90年的預付款$216,900。 

(九)94年收到特別收入基金提供之街道改良補助款$7,500。 

(十)利息與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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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94年應計及收到$6,600。 

2.在90-93年應計但漏未入帳，而於94年中收到$23,400。 

3.在94年作應計，並預計可於95年1月收到$10,200。 

4.在94年作應計，並預計至96年以後才能收到$3,600。 

試作：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規定，計算94年下列科目之金額各若干？（請依下列格式逐項

列示金額，否則不給分） 

1.一般性收入（5分） 

2.其他財務來源（5分） 

3.遞延收入（5分） 

4.該市94年不列入上述三科目之項目，有那幾項？並請在其他處理方式欄列明理由。（5

分） 

5.該市94年應報導之總收入，包括一般性收入及其他財務來源之總額為若干？（5分） 

項目 一般性收入 其他財務來源 遞延收入 其他處理方式 

(一) $xxx $xxx $xxx （理由） 

1. 

2.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 $xxx $xxx $xxx  

答： 

項目 一般性收入 其他財務來源 遞延收入 其他處理方式 

(一)     

1. $2,400,000    

2. 

   $2,550,000 

(因資源可收取及運用的時間為

95年5月，應俟95年才認列收入)

3. 24,000    

4. 

   411,000 

(因資源可收取及運用的時間為

95年1月，應俟95年才認列收入)

5.   66,000  

6. 

   36,000 

(因資源可收取及運用的時間為

95年5月，應俟95年才認列收入)

(二)    1,620,000 

(因公債發行時間為95年12月，

應俟95年才認列收入) 

(三)     

1. 450,000    

2.   54,000  

3. 

   12,000 

(因資源可收取及運用的時間為

95年6月，應俟95年才認列收入)

(四)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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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126,000    

2. 
   22,200 

(應列為平衡表資產之減項) 

3. 18,600    

(六)    15,000 

(應列為平衡表之負債) 

(七)     

1.   750,000  

2. 516,000   

(八)   216,900 

(應列為平衡表負債之減項) 

(九)  7,500  

(十)   

1. 6,600  

2. 

 23,400 

(應列為平衡表基金餘額的前期

調整) 

3. 10,200  

4.  3,600  

合計 $3,551,400 $16,500 $873,600  

1.一般性收入：$3,551,400 

2.其他財務來源：$16,500 

3.遞延收入：$873,600 

4.該市94年不列入上述三科目之項目有 9項，已在其他處理方式欄列明理由。 

5.該市94年應報導之總收入，包括一般性收入及其他財務來源之總額為：$3,567,900 

 

二、下列為乙市普通基金民國95年（採曆年制）之交易事項： 

項目 

(一)購買材料，並耗用其中半數（採耗用法） 

(二)預付二年期保險費（採購買法） 

(三)提撥員工退休金（採確定提撥退休金制） 

(四)撥款補助其他政府（未設有條件時） 

(五)自行償付到期之長期票據本金 

(六)支付長期債務之利息 

(七)長期債券應計利息 

(八)收到短期票據收入 

(九)支付短期票據利息 

(十)短期票據應計利息 

(十一)償付到期之短期票據本金 

(十二)撥款設立作業基金：不預期將收回 

(十三)對作業基金提供長期貸款 

(十四)對資本計畫基金提供短期貸款 

(十五)購買設備 

(十六)購買短期性之證券投資 

(十七)收到出售固定資產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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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預收次年度開徵之稅款 

(十九)設備提列折舊 

(二十)向營業基金購買電力 

(二十一)收到該市另一基金補助款（資源提供者未設有條件） 

(二十二)長期債券溢價發行 

(二十三)發行長期債券之折價 

(二十四)債券發行成本 

(二十五)該市作業基金接受本基金委辦事項，已依契約規定支用並辦理結報 

試作：（依我國政府會計準則公報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1.上述交易事項在該基金95年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表（即營運表）中，那些項目

應報導於下列段落中？（請逐項列明項目編號：如(一)、(二)，否則不給分）（17

分） 

(1)一般性收入 

(2)一般性支出 

(3)其他財務來源（用途） 

a.其他財務來源 

b.其他財務用途 

2.上述交易事項中，那些項目不應報導於該表中？請逐項敘明理由，否則不給分。（8

分） 
答： 

1.應報導於95年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表（營運表）下列段落之項目分列為： 

(1)一般性收入：(八) 

(2)一般性支出：(一)、(二)、(三)、(四)、(五)、(六)、(七)、(九)、(十)、 (十五)、(二十)、(二十四)、(二十五) 

(3)其他財務來源（用途） 

a.其他財務來源：(十七)、(二十一)、(二十二) 

b.其他財務用途：(十二)、(二十三) 

2.不應報導於95年收入、支出及基金餘額變動表（營運表）之項目計有： 

(1)第(十一)項償付到期之短期票據本金 

因上述短期票據本金原列平衡表負債項下，故償付時直接減列負債，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2)第(十三)項對作業基金提供長期貸款 

因上述長期貸款係列平衡表資產項下，且屬同一政府之內部活動，在編製政府整體財務報表時，須予沖

銷，故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3)第(十四)項對資本計畫基金提供短期貸款 

理由同上，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4)第(十六)項購買短期性之證券投資 

因上述短期投資係列平衡表資產項下，故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5)第(十八)項預收次年度開徵之稅款 

因上述預收稅款為遞延收入，應列平衡表負債項下，故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6)第(十九)項設備提列折舊 

因政事型基金取得之普通固定資產，其提列之折舊係作為普通固定資產之抵銷科目，並列於普通資本資產

及長期負債帳內，故與基金之收入、支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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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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